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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度辰溪县红敏学校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，强化绩效和责任意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(财预〔2020〕10号)等文件规定，和省财政厅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有关要求，按照《辰溪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(辰办发〔2023〕8号)等相关文件要求规定，我校于2025年5月，组织力量运用科学、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、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，对本单位的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，本次评价遵循了“科学规范、公正公开、分类管理、绩效相关”的原则。现将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（一）机构、人员构成

辰溪县红敏学校作为一级部门预算单位，单位性质为全额财政补助事业单位，主要职能为实施初中及小学学历教育，促进基础教育发展。内设科室为：校长办公室、总务处、财务室、教务室。

核定编26人在编24人，现实有57人其中在职24人，退休33人。

单位主要职责

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认真执行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和决定。按教育规律办学，全面完成教育和教学任务。  

     绩效目标设定情况
       贯彻执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，深化教育改革，发展素质教育，稳步提高教育质量，巩固艺术教育特色成果，促进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。保障人员经费，提高教师队伍幸福感；管好用好预算内资金，改善和优化学校的办学条件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把教育教学质量放在首位，办人民满意的教育。
二 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
2024年本部门支出533.2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507.2万元，项目支出26万元。

(一)基本支出情况
基本支出：2024年度我校基本支出507.2万元，其中人员经费支出399.7万元；公用经费支出107.5万元。

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99.7万元，占基本支出比例为74.9%；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79.02万元，占基本支出比例为14.8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.48万元，占基本支出比例为0.5%；资本性支出26万元，占基本支出比例为4.9%。

(二)项目支出情况
项目支出：2024年财政拨款项目支出26万元。主要用于支付：基本建设费、维修费等26万元。
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我单位本年度无政府性基金安排的预算收入与支出，所以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。

4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
我单位本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安排的预算收入与支出，所以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。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我单位本年度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的收入与支出，所以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。

六、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2024年，我校积极履职，强化管理，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。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，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，梳理内部管理流程，整体支出管理水平得到提升，各项绩效指标均达到了预期效果。
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1.部分资金到位时间晚，造成执行率低。

2.预决算项目支出编制需进一步明确、精细化，同时项目执行率需进一步提高。
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1、加强资产管理，及时对应收款项进行清理，减少资金占用。严格按照单位采购制度的相关规定采购相关物资。

2、加强单位财务管理，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，规范单位财务行为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
九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单位年终绩效考评的依据，针对绩效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，改善管理；按照财政部门要求，本绩效自评情况将于规定时限内在官网上公开。

十 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其他需说明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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